
附件 4 

学生社团负责人考核评分细则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
赋值

（分） 
细则 

1 
思想政治

（30 分） 

1 政治面貌 10 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得 10 分，入党积极分子得 5 分。 

2 

政治学习 20 

按时参加社联部召开的政治学习会议，缺席 1 次扣 5 分，满分为 10 分。 

3 主持召开本社团临时团支部政治学习，主持 1 次得 5 分，满分为 10 分。 

2 
模范带头 

（20 分） 

4 荣誉称号 10 

1.获得国家级奖学金、奖项、荣誉称号等，每项得 10 分。 

2.获得省级奖学金、奖项、荣誉称号等，每项得 8 分。 

3.获得市级奖学金、奖项、荣誉称号等，每项得 5 分。 

4.获得校级奖学金、奖项、荣誉称号等，每项得 2 分。 

5 学业情况 10 社团负责人品学兼优，无考试不及格现象，不及格 1 科扣 2 分，扣满 10 分为止。 

3 
履职情况 

（50 分） 

6 组织建设 10 年审结果为优秀得 10 分，合格得 8 分，不合格此项不得分 

7 例会出勤情况 20 
以正当理由请假 1 次扣 2 分；非正当理由请假、迟到、早退 1 次扣 5 分；无故旷会 1

次扣 10 分。 

8 日常工作情况 20 

1.活动发布情况：活动开始前，是否按时发布第二课堂，未按时发布 1 次扣 3 分，满

分为 10 分。 

2.活动材料提交情况：活动结束后，72 小时内提交总结材料至社联部。逾期未提交

的，一次扣 3 分。未按时但已提交，一次扣 2 分，满分 10 分。 

备注：“组织建设”指标只纳入第二学期考核计分。  
 


